
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 

中央点票站场地规则 

 
1. 中央点票站(包括在中央点票站内的新闻中心)(“点票站”)内只可

进行与 2025 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有关的活动。任何人士在点票站

或其邻近范围内必须遵守此场地规则。 

 
2. 任何人不得在点票站或其邻近范围内行为不检(包括叫嚷、叫嚣或

制造大量声响、或对其他人造成滋扰、不便、骚扰、妨碍、障碍

或危险等)或不遵从选举主任作出的合法命令，否则即属违法，违

者可被判罚款港币 5,000 元及监禁 3 个月。选举主任可命令该人

士立即离开点票站或其邻近范围(视属何情况而定)。[《选举管理

委员会(选举程序) )(立法会)规例》(第 541D 章)第 68A(3)、(4)及

第 69(2)条]  

 

3. 如选举主任命令任何人离开点票站时该人没有离开，警务人员或

获授权人士可将该人士逐离。被逐离的人士除非获命令将其逐离

的选举主任的准许，否则不得于同日再次进入点票站。[《选举管

理委员会(选举程序)(立法会)规例》(第 541D 章)第 69(3)及 69(4)

条]  

 

4. 任何人未经选举管理委员会成员或选举主任的明示准许，不得于

开始点票后或重新点票完成为止，在点票区内拍影片、拍照、录

音或录影，否则即属违法，违者可被判罚款港币 5,000 元及监禁

3 个月。[《选举管理委员会(选举程序)(立法会)规例》(第 541D 章)

第 68A(1)及(4)条]  

 

 

5. 为维持点票站的秩序、确保公众安全及点票顺利进行，入场人士

须接受保安检查。任何人士未得选举主任的事先许可，不可携带

任何对其他人造成滋扰、不便、骚扰、妨碍、障碍或危险的物品

(包括但不仅限于在严禁带入中央点票站的物品参考清单中的物

品)进入点票站，或在场内使用或展示该些物品，或在场内派发宣

传资料、纪念品或赠品。选举事务处职员或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工

作人员有权检查进场人士或在场人士的随身物品，如发现违规物

品，会要求有关人士将该等物品暂存于物品寄存处，否则该人士



须立即离开点票站，以确保上述规则得以遵守。 

  

6. 由于点票站内的地方有限，总选举主任会在点票站外张贴通告，

说明在公众范围内可容纳的入场人数。点票站内的非公众范围(包

括在新闻中心内的传媒区域、舞台及候选人及代理人区域)只限获

授权人士进入。 

 

7. 入场或在场人士不得故意引致入口或出口、楼梯、通道、紧急出

口或来往点票站的紧急服务通道路线阻塞。 

 

8. 无人认领的物品会由选举事务处或获授权人士处理，不作事先通

知。 

 

9. 入场人士必须遵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所有场地规则。 

 

10. 总选举主任及选举事务处保留随时更改此场地规则的权利。 

 

11. 点票站内不准饮食(饮水除外)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